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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農學院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 
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  紀錄 

 

時間：109 年 3月 27 日中午 12時整 

地點：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會議室 

主席：林主任金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席人員：廖宇賡教授、何坤益教授、詹明勳助理教授(請假)、趙偉

村助理教授、黃名媛助理教授、林瑞進助理教授、張坤城

助理教授(請假)、劉建男助理教授、李嶸泰助理教授。 

 

壹、主席報告： 

  一、本系中英文網頁有關師資部分，已久未更新，請各位老師提供

新資料隨時更新。 

  二、系辦已將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導師制活動計畫表寄送給各教

師，請 3 領域各邀請 1 位專家學者演講，確認演講時間與題

目後，請儘速通知系辦，以利隨時更新系活動時間。 

  三、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武漢肺炎)，嘉義市已有 3位確診，請系

上嚴格執行體溫檢測。 

  四、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，武漢肺炎)，未來將改

以網路授課，須調適教師與學生間之互動。 

  五、本系謹訂於 4 月 15 日(星期五)辦理 108 學年度教師評鑑，

請各位老師著手開始準備資料。 

 

貳、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系辦公室 

案由: 請推舉 3位系主任續任評鑑委員會委員。 

說明： 

 一、依農學院 109 年 3月 10 日通知(附件 1)辦理。 

  二、系主任至於 109 年 7 月 31日任期屆滿，已任滿一任三年。 

  三、依本校系所主管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： 

    (一)第十二條  系所主管採任期制，每任以三年為原則，得續任

一次，其任期自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起聘為原則，

聘書按年致送。 

    (二)第十四條  系所主管於任期屆滿依法得續任時，於任期屆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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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個月前，由院長徵詢系所主管續任意願，系所

主管擬續任者，應於其任期屆滿四個月前，由院

長組織五至七人之續任評鑑委員會予以考評，院

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，評鑑委員部分由該系所

務會議以無記名投票方式就該系所講師（含）以

上之專任教師中推舉產生，且人數以不少於委員

總數二分之一為原則；該系所專任教師不足時，

得經該系所務會議就校內相關領域講師（含）以

上之專任教師推舉產生。其餘委員由院長遴定，

商請校長聘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擬續任主管經出席系所主管續任評鑑委員過半

數同意通過時，即停止開票，並陳請校長續聘；

未獲通過者，應立即辦理系所主管遴選事宜。 

  四、檢附本校系所主管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(附件 2) ，請卓參。 

  五、每張選票請圈選 3人，最高票前 3人當選，同票數抽籤決定。 

決議： 

  一、系主任說明後，主動離席迴避，由廖宇賡教授代理主持本提案。 

  二、系主任續任評鑑委員選舉結果： 

      廖宇賡 3 票、何坤益 4 票、詹明勳 1 票、趙偉村 2 票、黃名

媛 2 票、張坤城 0 票、林瑞進 2 票、劉建男 1 票、李嶸泰 0

票。 

      當選人依得票數為：何坤益教授、廖宇賡教授、林瑞進助理教

授。(趙偉村、黃名媛、林瑞進同票數，當選是抽籤決定) 

 

提案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系辦公室 

案由：請推薦本系 108 學年度優良導師侯選人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  一、依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109.3.17通知(附件 3)辦理。 

  二、檢附本校優良導師甄選及獎勵辦法(附件 4)。 

  三、請推薦近五年內擔任導師年資累計滿三學年(含)以上之現任班

級導師或認輔導師 1 名。並請受推薦導師填寫「優良導師推薦

表」，並依推薦表檢附佐證資料於 4月 30 日前送院審議。 

決議：本系推薦黃名媛助理教授為 108 學年度優良導師侯選人，並

請老師於 4月 30 日前將推薦表檢附佐證資料送院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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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系辦公室 

案由：本系 108 年學士班、碩士班「課程結構外審執行情形追蹤管

制表」執行情形，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  一、依教務處 109.3.25通知(附件 5)辦理。 

  二、檢附本系「課程結構外審執行情形追蹤管制表」(附件 6)，請

討論回覆「已(或預訂)完成日期」、「執行情形」。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，修正後本系「課程結構外審執行情形追蹤管制表」

詳如附件 6。 

 

提案四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系辦公室 

案由：本系109年度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自我評鑑報告項目資料提

供，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  一、依研發處109.3.20通知(附件7)辦理。 

  二、依高等教育評鑑中心通知，本校品質保證認可實地訪視時間為 

109年11月24日至12月1日，共計為期7天。 

  三、本系109年度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自評會議訂於109年

5月15日(星期五)辦理。 

  四、為自評報告於5月8日(星期五)前寄送自評委員，請各位老師配

合提供「項目一：系所經營、發展及改善」，「項目二：教師與

教學」，「項目三：學生與學習」各項資料。 

決議：請各位老師於 4 月 6 日(星期一)下班前將教師課程中帶學生

戶外之教學活動照片成果等，指導學生參加國際、國內外研討

會論文發表、獲獎情形、競賽等資料照片，送系辦彙整。 

 

叁、臨時動議：無 

 

肆、散會：下午 12時 45分 

 


